
177994 - 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房，附带条件是在延迟付款的情况下要交纳罚金

the question

在美国，一些房主难以分期支付以前为了购买这些房子而从银行借贷的钱款，银行依法通过它与借贷双

方的合同而拥有这些房子的所有权，然后银行在房子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三十年的利息之后出售这些

房子，买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他们购买房子，每月支付固定的数额。这是伊斯兰教的教法允许的吗？

当然，这种形式与大家都知道的个人借钱亲自去买房的形式有所不同，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直接购买房

子，而不是借钱，但是价格稍微高一点，因为银行在房子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了利息，而且在三十年

内分期付款。另一个形式类似于第一种形式，一些承包商建造房子，然后以高于类似的房子的价格出售

这些房子，因为他们的做法与银行的做法一样，也就是在房子原来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十年的利息，

之后的操作方式与银行的操作方式一样，买方每月支付固定的数额；当然，如果在某一个月没有按时支

付钱款，不仅要补交每月的钱款，还要交纳罚金，作为延迟付款的惩罚，这是常见的现象，不仅在分期

付款的房子，甚至在电费、以及大学的学费中都如此，如果一个人延迟付款，必须要交纳罚金，当然只

是支付当月钱款的罚款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多次延迟付款，必须要多次交纳罚款。

这种做法的教法律例是什么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购买房子吗？

Detailed answer
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。

第一：

如果银行通过向他的客户等人购买、或者承包商通过修建而拥有房子的所有权，可以按照分期付款的方

式出售房子，价格略高于原价，只要房子的售价是确定不变的，哪怕利润被当作银行的利息计算，也是

可以的；分期支付的时间越长，利润有所增加。

比如房子的价格是10万，可以按照12万的价格出售，二十年分期支付，或者按照13万的价格出售，三十

年分期支付，只要按照上述的一种形式的具体协议，这是可以的。

第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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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明文规定利息，比如银行说房子的价格是10万，利息是3万，但是利息要并入商品的价格范围内，

如上所述。

关于分期付款的销售，在伊斯兰教法学会的决议中说：“伊斯兰历1410年八月17—23日（公元1990年三

月14—20日）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吉达召开的第六届伊斯兰法学学会的大会，在审阅了学会提交的关于分

期付款销售的主题论文、以及听取了有关的讨论之后，决定如下：

第一：可以在现价上增加延期的价格，可以说明商品的现金价格、以及分期付款的价格，如果交易双方

坚决地商定了以现金或者延期的方式进行交易，则该交易有效；如果在现金和延期之间犹豫不决，没有

坚决地商定一个确定的价格，这是伊斯兰教法不允许的。

第二：不允许延期交易，在合同中明文规定分期付款的利息，把利息与现价分开，单独说明与延期有关

的利息，无论交易双方一致商定利息的比率或者把它与现行的利率联系起来。

第三：如果买家（债务人）拖延支付钱财，没有按时支付分期付款，不能强迫他增加债务的数额，无论

是否提前设置这个条件都一样，因为这是非法的高利贷（利巴）。

第四：经济富裕的债务人不能拖延支付分期付款，同时在拖延支付分期付款的情况下不能提出进行赔偿

的条件。

第五：延期出售商品的卖方可以提出条件：如果债务人拖延一部分分期付款，他在分期付款到期之前解

除分期付款，而且债务人在缔结合约的时候要同意这个条件。

第六：卖方在商品出售之后不能保留该商品的所有权，但卖方可以要求买方把该商品抵押在他的跟前，

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，完全获得所有的分期付款。”《伊斯兰法学学会杂志》（第六期，第一册，453

页）。

第三：

合同不得包含在延迟支付分期付款的时候要交纳罚金的要求，因为这是教法禁止的高利贷（利巴），我

们在法学学会的决议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。

所有的债务都一样，比如分期支付电费和大学学费等，不能在其中提出延迟支付的罚金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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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这一点，不允许从银行或者承包商的手中购买附带这个条件的房子，因为在这个条件上签字和实施

它，就是支付利息和承认利息，则这是教法禁止的。

穆斯林应该携手共进、互助合作，说服银行和房主删除这一条件，并给物主提供让他获得信任和信心的

保证，让他相信肯定会获得自己应享的权利。

第四：

如果借款人无力偿还他的债务，银行卖掉了他抵押的房子，可以向银行购买这个房子，但是有两个条

件：房主本人同意出售，或者教法裁决者允许出售；以同等房子的价格出售；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，就

不能向银行购买这个房子。

真主至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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